关于发布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衡阳）
科技专项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县市区、高新区、园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各高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和晓明书记“衡阳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上率先推出一批像样的工业旅游点”的要求，深入实施衡阳“制造立市、文旅兴城”发展战略，围绕“独具特色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定位，着力打造以南岳衡山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片，现就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衡阳）科技专项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围绕工业旅游、衡阳制造、历史文化等3个方向，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平台建设，加快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延长产业链条，做优旅游服务，提升品质品牌。（申报指南详情请见附件）
二、支持方式与经费额度
项目主要采取前资助支持方式，项目承担单位应认真做好经费预算，据实申报。项目实施期一般为1年，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与财政资助经费比例不低于2：1。项目立项后，财政专项资金实际资助额度少于项目建设资金额度和申请额度的，差额部分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配套解决。

三、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在衡阳市境内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1年以上（以指南发布之日起算），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条件，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运行管理规范，信用状况良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
2.鼓励开放合作协同创新，鼓励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创新团队联合申报。多个单位组成申报团队联合申报的，应明确1个牵头申报单位，并签署联合申报协议。
3.企业牵头申报项目的，须在申报书中如实填报上年度企业销售和企业研发投入情况。其中，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制度范围的企业，需按照《统计法》《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要求，按规定途径和标准填报年度研发经费（R&D）数据，并上传附表。鼓励培育符合条件、有潜能的企业进行申报。
4.对项目申报进行信用承诺，对申报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合规性负责。应承诺本次申报的项目主要研发内容没有获得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的立项支持，避免重复立项、重复支持。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团队成员应无重复申报、多头申报、逾期未验收项目等不良科研信用行为，未纳入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5.对项目申报资金使用承诺，项目承担单位应承诺在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后，项目资金均用于本项目技术攻关、产品开发、项目建设等方面，不得挪用其他用途。一经发现，项目承担单位将纳入科技诚信“黑名单”，并追回项目资金。
（二）项目负责人要求
1.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硕士或中级以上学历和职称，具备领导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科研信用记录良好，有关条件符合具体支持方向要求。
2.鼓励科研一线人员牵头申报项目。严禁挂名申报，如有知名专家和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挂名申报的，一经发现，将纳入科研诚信记录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科研人员应集中力量攻关，项目负责人最多允许牵头1项旅游发展大会科技专项项目。
4.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申报单位或项目正式合作单位在职人员，并保证项目执行期内在职。项目负责人若为兼职人员，应提供在职单位批准意见及兼职单位的聘用合同。
5.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的，原则上不得申报。如确需申报，应由项目申报单位申请并出具能确保项目可履约实施的承诺函（如返聘、延迟退休等）。
（三）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单位在信息管理系统填报申报材料后，在推荐阶段无需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待项目受理后，打印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二份（A4纸双面打印，简装成册，含相关附件），经推荐单位签章后，提交至衡阳市科技局。
[bookmark: _GoBack]2.申报材料包含项目申报书和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含：高企证书、营业执照（企业）/事业单位法人证（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后无需提供）、项目负责人资历证明（身份证、职称、学历等）、上年度审计报告、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诚信和资金使用承诺书、前期研究成果材料（包括专利、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证书、鉴定成果、科技奖励等）、产学研合作协议、技术交易合同、成果转化用户单位意见、其他资质证明等，附件材料需上传扫描件。
（四）推荐单位
    项目申报实行属地和归口推荐，推荐单位分为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市直园区管委会、市直部门、科研院所、省属院校六类。
——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推荐属地内园区（基地）、企业等单位申报的项目。
——市直园区管委会主要推荐其归口管理单位和注册在本园区的企业申报的项目。
——市直部门、科研院所主要推荐其归口管理单位和本单位申报的项目。
——省属院校主要推荐本单位申报的项目。
各推荐单位要加强对所推荐项目的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合规性进行审查并负责。
（四）其他要求
大力实施创新提升行动，重点围绕“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紧盯35个领域需攻克的“卡脖子”技术清单，力争在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
四、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采取网络在线申报方式。申报单位登陆衡阳市科技局网站（http://www.hengyang.gov.cn/kjj/），进入衡阳市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管理平台进行在线申报并提交申报材料（在线注册、申报及推荐操作具体流程详见平台首页衡阳市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管理平台申报指引），上传相关申报资料附件。线上申报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包含法律禁止公开的秘密内容或申请人要求保密的内容，如涉密需按照科技保密有关规定，另行报送。
（二）项目推荐
项目推荐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对项目真实性进行审查，在信息管理系统中在线推荐合格项目。项目推荐单位在线推荐项目后，将推荐项目汇总表作为附件，上报正式推荐函，行文一式两份邮寄至衡阳市科技局415室（地址：衡阳市华新开发区长丰大道33号创业大厦）。衡阳市科技局不受理未获推荐的项目。衡阳市科技局将按照省科技厅的要求和申报流程办理好项目的评审和立项等相关工作。

五、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项目申报时间自本指南发布之日起，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2月26日；推荐单位项目推荐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1日。
六、申报咨询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农社科　8855758  联系人：廖暄 罗骥
系统技术支持    400-161-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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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衡阳）
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和晓明书记“衡阳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上率先推出一批像样的工业旅游点”的要求，深入实施衡阳“制造立市、文旅兴城”发展战略，围绕“独具特色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定位，着力打造以南岳衡山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片，制定本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一、工业旅游技术研发与应用
1.工业旅游新业态的技术研发与集成
研究内容：以具有工业旅游开发价值的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工业企业等为依托，支持发展数字化高科技体验空间、沉浸式体验车间等，推出一批工业文化体验新业态；围绕衡阳制造，挖掘工业文化IP，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注入文化创意元素，打造沉浸式新场景，推出“云参观”、“云看展”、“云购物”等线上互动体验场景；在我省率先推出一批工业遗址公园、工业博物馆、工业文化创意基地、工业旅游小镇等工业旅游景点。
2.工业旅游融合发展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促进工业旅游与科技、教育、文创、会展等融合发展，以工业遗产、工业企业、场馆园区等为依托，加强工业文明传承、先进技术科普，加大工业旅游与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研发工业文明教育和工业旅游研学产品。以非遗、文创为依托，支持工业旅游点和企业加强特色旅游产品的创意设计与营销，结合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开发一批具有鲜明衡阳工业旅游特色的文创产品。
二、衡阳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转化
3.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关键技术研发与转化
研究内容：聚焦核技术应用、输变电、智能制造等领域，重点支持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承接高校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为路径，开展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前瞻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推动衡阳制造业强链延链补链。
4.特色旅游优质产品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依托衡阳丰富的油茶、黄花菜、席草等优势产业资源，支持龙头企业开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开发具有衡阳特色的生活类工业旅游产品。支持企业提高创意设计水平，开发富有文化内涵、引领消费潮流、具有衡阳特色的品牌旅游纪念品，打造“衡阳手信”的名片。
三、历史文化挖掘与展示技术研发与应用
5.南岳衡山为代表的福寿文化挖掘与应用
研究内容：充分挖掘南岳衡山“五岳独秀”的丰富旅游资源，开展佛教、道教遗址遗迹保护和佛教、道教文化数字化展示与传播等技术研究，开发福寿文化创意产品，打造南岳历史文化名片。深化康旅融合，建设生命健康体验馆，开展“科技+”康养技术应用，培育山地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康养等新业态，创建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倾力打造“中国康养之都”。
6.红色和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传承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支持红色、历史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市区，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内涵，开展文物保护利用技术研发与应用，运用5G、AR、VR等新技术，开发系列红色、历史文化IP产品，打造文旅沉浸式体验馆，重现红色、历史文化体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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